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处置情况的通告

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2022年1月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告》，涉及4家经营单位。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涞源县恒奥连锁生活超市销售的姜
（一）涞源县恒奥连锁生活超市销售的姜噻虫胺不合格，购进日期为2022年1月12日。
（二）2022年1月13日，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涞源县恒奥连锁生活超市销售的姜进行了抽样检测。2022年1月29日收到检验报告显示该店销售的姜噻虫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检测结论为不合格。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制度，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免予处罚
（三）涞源县恒奥连锁生活超市进行了整改，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完善索证索票。市场监管局对该店进行了复查，检查结果合格。
二、涞源县同和火锅城制售的韭菜
（一）涞源县同和火锅城制售的韭菜，腐霉剂不合格，购进日期为2022年1月12日。
（二）2022年1月12日，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涞源县同和火锅城的韭菜进行了抽样检测。2022年1月28日收到检验报告显示该店销售的韭菜腐霉剂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检测结论为不合格。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制度，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免予处罚
（三）涞源县同和火锅城进行了整改，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完善索证索票。市场监管局对该店进行了复查，检查结果合格。

3、 涞源县坤毅韩式烤肉店
（一）涞源县坤毅韩式烤肉店制售的姜噻虫胺不合格，购进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
（二）2022年1月10日，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涞源县坤毅韩式烤肉店销售的姜进行了抽样检测。2022年1月28日收到检验报告显示该店销售的姜噻虫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检测结论为不合格。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制度，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免予处罚
（三）涞源县坤毅韩式烤肉店对该次抽检进行了整改，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完善索证索票。涞源县市场监管局对该店进行了复查，检查结果合格。
四、涞源县巴香餐饮（涞源）有限公司
（一）涞源县巴香餐饮（涞源）有限公司制售的芹菜，克百威项目不合格，购进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
（二）2022年1月10日，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涞源县巴香餐饮（涞源）有限公司制售的芹菜进行了抽样检测。2022年1月28日收到检验报告显示该公司制售的芹菜，克百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检测结论为不合格。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制度，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免予处罚
[bookmark: _GoBack]（三）涞源县巴香餐饮（涞源）有限公司对该次抽检进行了整改，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完善索证索票。涞源县市场监管局对该店进行了复查，检查结果合格。
